
社區發展季刊　173期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156

專題論述

非營利組織
社工薪資與流動議題的再省思

劉育欣

壹、前言

七○年代末期，各國為因應經濟危

機，遂積極開展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推動政府改造運動。

新公共管理之政府改造，促使政府組織

朝向精簡化目標前進，並導入市場精神

與管理技術，藉由與私部門形成夥伴關

係，透過契約委外共同輸送公共服務，

以達到提升效率及撙節目標（work better 

and cost less）（Cooper, 2003; Pollitt and 

Bouckaert, 2004:188）。契約委外有利於

提升社會服務多元與充足性，但同時也形

塑出準市場（quasi market）機制，政府

從原本的供給補貼，轉向強調顧客選擇，

衍生出部門之間的競爭環境（Smith and 

Grønbjerg, 2006）。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

改變原有規模，以投標外包委託私部門輸

送服務，降低對於社會服務的管制，追求

效率與效能之核心價值，同時也改變了公

私部門的關係，以及私部門發展的環境。

臺灣於2002年成立行政院組織改造

推動委員會，以去任務化、地方化、法人

化及委外化為組織改造方向，確立新公共

管理之施政基礎。民間非營利組織（簡稱

NPO）亦產生經營結構性變革，更實質

影響社會工作者（簡稱社工）職涯發展環

境，不僅製造出相當數量的臨時雇員或兼

職人員，也引發低薪與高流動的討論（李

易駿、陳靜宜，2010；陳重安，2011；黃

源協、莊俐昕，2019；賴宏昇，2014）。

事實上，NPO競爭環境造成從業人員的

薪資偏低及流動現象，各國已有相關經

驗與討論（Letee, 2006: 165-166; Salamon, 

2012），臺灣社工的薪資與流動問題也廣

受關注，監察院於2019年針對社工薪資與

職場環境展開調查（108內調0009），報

告中對於低薪、流動及勞動權益皆有詳細

檢討。（註1）顯然地，薪資與流動現象已

成為未來社工人力發展之關鍵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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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是社工人才流動的重要因素

（Abu-Bader, 2002; 沈慶鴻，2008；鄭怡

世、鐘文鎂，2014）。社會工作協會於

2015年進行調查，發現有五成二社會工作

者薪資範圍在25,000-34,999元（王永慈，

2015），當年度僅有三成左右社會工作者

實際薪資高於平均經常性薪資。（註2）臺

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公告「2018年

臺灣社工工作服務產業勞動權益調查」統

計結果，發現整體社工實領薪資為34,554

元，私部門社工平均實領薪資為33,564

元，而無論採公辦民營或政府委託，社

工平均實領薪資約落在32,000-33,000元範

圍。（註3）。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第三

部門的就業情況調查顯示，社工等專業人

員有四成五薪資範圍在30,000-40,000元，

組別中男性平均薪資範圍為33,000元，女

性為約在30,000元（官有垣、呂朝賢、鄭

清霞，2008），歷時10年社工的薪資調動

幅度並不明顯。為改善社工待遇，有利留

才久任，行政院核定「補助民間單位社會

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自2020年實施

階梯式專業服務費之補助制度，社工起聘

薪資為34,916元，並依年資、學歷、執照

及執行風險業務等級採薪點計算。檢視前

述統計資料，臺灣社工職場環境有薪資偏

低情況，從不同時期的調查資料可觀察到

薪資變動緩慢現象，直至行政院核定補助

計畫，社工薪資方有明顯的調整機制。

現行社工薪資補助政策可望部分彌

補或改善薪資問題。然而，補助的實施對

象為政府委託、補助計畫社工人員，對於

整體社工低薪與人員流動現象，究竟是萬

靈丹、止痛藥，還是短期安慰劑，未來是

否會遞減或退場，皆有待觀察。薪資補助

作法立意良善，但並未實質回應低薪及流

動現象的根源，成為值得進一步理清之課

題。在新公共管理趨勢下，若將社工低薪

與流動歸因於契約委外的代價，不僅忽略

NPO的特質對社工發展的影響，也限制了

社工專業人力發展之討論契機。目前契約

委外等相關文獻多聚焦在公私部門不對等

的互動關係，對於社工薪資偏低現象也有

共識，但從NPO特質重新理解薪資與流動

問題的探討則相對薄弱。

低薪與高流動率將成為未來社工專業

養成與人才培育的缺口。綜上所述，本文

旨在從契約委外的脈絡，回歸組織層面檢

視何以NPO傾向爭取政府資源，及為何出

現社工低薪問題，實質探究潛藏的限制因

素，進而尋找突圍的契機。以下，本文處

理問題依序是梳理NPO特質，並分析特質

對社工人力的影響，最後依據討論結果提

出人才培育初步建議，作為現行薪資補助

政策實施之配套參考。

貳、NPO的特質

NPO是社工人員就業的重要場域，非

營利所形塑之財務與薪資結構，將影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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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人員的工作環境。第貳部分，本文將扼

要解釋NPO之組織、財務及薪資結構，作

為後續薪資、人力與契約委外問題的分析

基礎。

一、組織結構

NPO和營利企業最明顯的差異，在

於利潤不得分配的特質，意即沒有人能

實際在NPO中享有所有權人完整的權利

（Hansmann, 1996: 240）。在交易費用不

為零的市場中，顧客需為交換行為付出代

價，包含財貨的資訊、訂約過程及履約等

費用。當顧客無法明確判斷財貨數量與品

質，則市場就擁有資訊不對稱的優勢，此

即契約失靈（contract failure）現象，也是

NPO存在的經濟解釋途徑。

NPO所提供的部分財貨具有間接受益

及判斷困難特徵（Hansmann, 1996: 239-

243）。間接受益係指消費者與服務使用

者分離，即消費者並非實際服務使用者，

顧客與服務使用者甚至彼此未曾接觸，當

服務使用者無力負擔費用，就必須由其他

顧客代為付費，例如為偏遠地區的兒童購

買牛奶；或在某些情況中根本不存在實際

服務使用者，例如生態保育服務。當顧客

必須委託NPO提供某種特定服務，消費者

與服務使用者分離衍生出代理人問題，雙

方面臨履約監督的困境，或因監督費用過

於高昂以致抵銷預期效益。判斷困難的特

徵，係指顧客是NPO所提供財貨的服務使

用者，但因為NPO提供之財貨具備近似

於公共財（public goods）的性質，例如

空中廣播，使顧客無從得知購買的邊際效

用；或因為NPO財貨過於複雜，顧客即使

窮盡己力也難以確切掌握資訊，甚至根本

無法判斷財貨質量，例如醫療、教育或照

顧服務，使顧客陷入資訊不對稱的劣勢處

境。當顧客無法有效監督履約情形，或無

從判斷實際受益情形，將產生契約失靈的

困境。

由於確認履約的交易費用高昂，且

集合龐大又分散的捐贈者成為顧客所有的

企業也不切實際，NPO必須將自身塑造

成「利潤不得分配」的特質，雖占有資訊

不對稱優勢，但不會也無法利用顧客劣

勢獲利（Hansmann, 1996: 230）。在利潤

分配的限制下，由於沒有人可以實際從中

分配利潤，也就沒有所謂的實際所有權

人，使NPO形成由「需求方利害關係人」

（demand-side stakeholders）控制的企業

（Ben-Ner, 1986），或是為顧客服務的企

業（Pajas and Vilain, 2004），關注所提供

的財貨數量與品質，而不僅是為追求最大

獲利。NPO可被視為契約失靈下的產物，

所有權配置也鎖定了內部治理、資本與

監督的運作型態，成為自我管理與控制的

企業。

二、財務結構

在沒有實際所有權配置結構下，N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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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尋求資本市場融資，形成資本流動相

對較低的特質（Hansmann, 1996: 240）。

資本流動低使NPO面對市場變化缺乏效

率，當市場需求增加時，資本結構欠缺

靈活應變能力；當市場需求減少時，也

因為沒有利潤分配壓力，無須向資本支付

報酬，故減少資本投入動機也不及投資

者所有的營利企業。從NPO對市場的反

應可看出面對供需的應變顯然較為被動，

但也因為收益來源相對多元，可藉服務

收費、捐贈及來自政府的資金穩定營運

（Carroll and Stater, 2009）；以及，特殊

優惠地位降低成本（Brown and Slivinski, 

2006: 142-143），可部分抵消先天財務工

具不足的劣勢，甚至出現不公平競爭的爭

議 （Horwitz, 2007）。

運用服務收費交叉補貼也是NPO穩定

經營的財務作法，而採取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或商業化策略。服務收費

是NPO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但由於顧

客無從得知邊際效用的變化，傾向自願實

施價格歧視方式，讓顧客依據自身期望付

費（Hansmann, 1996: 240），或相反地對

某些產品收取更高的價格，例如利用周邊

商品的收益補貼維持營運，常見於展覽類

型的活動，因為需求結構維持的相當穩

定，可望補貼價格差異的缺口（Cain and 

Meritt, 1998; 2007）。商業化係指NPO為

穩定財務及避免服務使用者依賴，遂轉向

師法企業精神的趨勢，透過設立附屬事

業體或純商業機構，擴大收益以支撐使

命，形成社會、經濟混合目標的企業型態

（Dees, 1998）。NPO面對市場的效率與

工具可能不及營利企業，但也能透過交叉

補貼方式使財務更加穩健。

NPO雖看似對市場反應的效率相對較

差，但多元收益管道的特質賦予其某種程

度的財務韌性，也因為不需向資本投入資

金，只要能應付日常開銷，可持續甚至是

擴大經營。除捐贈及服務收益，政府契

約更是NPO重要的資源來源。來自政府

的契約委外或補助，可減少因市場變化

而衍生的資金流動性風險。對服務使用

者而言，政府委外服務有助於降低資訊

不對稱所衍生的交易費用，例如由社工

提供專業評估服務，就是典型的作法。

在政府方面，經由契約委外不僅減少開

支，透過公私協力提供特殊或複雜的專業

服務，也利於擴充服務內容，提升服務效

率。NPO接受政府補助或投入契約委外，

可視為因應財務相對合理的經營選擇，另

基於服務的複雜性與使用者分離特質，政

府委託NPO輸送服務也是相對合適的作

法。契約委外使NPO不需為資本投入過多

資金，即可維持營運並持續提供服務，服

務使用者則減輕資訊負擔或經濟壓力，政

府也能運用競爭使服務更加充足與多元，

形成三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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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薪資結構

NPO人力大致可區分成受雇員工與

志願服務人員，志願服務強調個人意願、

非為獲取報酬，而受雇員工則是支領薪資

工作人員。NPO薪資普遍有偏低的情形，

但可能受到企業規模等相關因素影響而有

差異（Leete, 2006），包含從業的社工人

員，薪資也會受學歷等因素影響（Barth, 

2003）。依據美國2016年勞動統計，社工

薪資中位數（46,890美元）雖高於全體受

雇員工（37,040美元）（Torpey, 2018），

但相較於其他專業人員，仍稱不上高薪職

業，且薪資差異不小。

文獻對於NPO薪資差異約有二類解釋

途徑，一是捐贈勞動假設（donative labor 

hypothesis），另一則是提供相似財貨企

業之間的差異性（Leete, 2006）。捐贈勞

動假設是指個人接受較低的薪資報酬，並

換取從事該工作的內在價值而捐贈出勞

力，例如從事公益性質的律師薪資相對較

低（Brown and Slivinski, 2006）。第二類

途徑是指相較於其他提供相似財貨的營

利企業，薪資的差異是不同部門之間的條

件所致，例如在規模較大的醫療或照顧單

位，有能力支付較高的薪資。前述二類途

徑為NPO的薪資差異提出了解釋，受雇者

可能以價值滿足作為低於市場行情薪資的

補償，或單純歸因部門間差異。若將薪資

差異歸因於企業規模，在特定的服務領域

中，NPO更顯競爭力與生存韌性，但也僅

能觀察到薪資的橫斷面情形，無法理解其

中的過程與作用；而捐贈勞動也並未解釋

NPO何以需要透過內在價值補償不足之

薪資。

若回歸NPO的財貨特質，或許可以察

覺到有別於營利企業的薪資樣貌。傳統經

濟學觀點，工資率等於勞動的邊際收益，

當財貨的價格不明確，或難以估價時，也

就不易看出邊際產值，即NPO的服務難以

透過財貨價格估值。前述特質對基層服務

人員相對不利，營運過程中NPO雖不需為

資本投入資金，但仍須支付日常開銷維持

營運，與一般企業無異。但以輸送服務為

主的經營模式，基層服務人員薪資占比高

又難以估值，恐被優先列入控制或縮減的

項目。另方面，管理階層不會也沒有動力

提高員工或自我的薪資。NPO是自我控制

極大化的組織，實際上並不對任何股東負

責，更沒有如營利企業般以員工股票分紅

或庫藏股作為激勵機制。NPO的管理者

作為代理人，卻沒有相應且有效的監督機

制，也沒有任何利潤分配的空間，故在自

利的假設下，管理者應盡可能付給自己更

多的薪資。事實上管理者較高的薪資係來

自對管理職務的補償，而非自利的結果。

可能的原因在於，相較其他營利企業，

NPO管理人員的整體薪資有低於市場行情

的趨勢（Roomkin and Weisbrod, 1999），

卻相對穩定（Preyra and Pink, 2001），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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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薪資（fixed wages）並不亞於營利企

業（Ballou and Weisbrod, 2003）。歸納上

述觀點，可以將薪資差異視為是對規避風

險的另類補償機制，在資本流動較低、市

場應變效率較被動的情形下，管理階層

為穩定自我薪資，傾向減少開支維持長久

營運。

參、薪資與流動問題分析

第參部份，本文承前述討論之NPO特

質，分別從薪資、人員管理及契約委外層

面，分析社工薪資與流動的問題。

一、社工薪資

NPO的薪資因捐贈勞動、企業部門差

異，或自身對於規避風險的補償機制而有

低於行情的狀況，不足以使其真正脫離市

場風險。尤其是部分仰賴捐贈的NPO，財

務結構易受經濟波動影響，當景氣變差捐

贈出現劇烈變化，將直接危及生存（Dees, 

1998）。此外，捐贈者也不再如過往寬

鬆，在最大效益考量下，捐贈者不願再將

資源用於的人力或能力開發（Letts, Ryan 

and Grossman, 1997），並開始更加關注

資源使用的效率（Salamom, 2005; Wagner, 

2002），捐贈趨勢的變革使NPO投入另類

競爭激烈環境。若排除來自政府的資源，

低於市場行情的薪資可視為NPO規避市場

風險或捐贈不穩定下因應機制，而捐贈勞

動力所獲之價值滿足則成為另類的誘因。

在服務邊際收益不明及充滿變動的捐贈環

境中，受雇社工人員薪資實難有調動的機

會，若其他的誘因不夠充分，則低於市場

行情的薪資將成為人員流動主因。

人員流動率過高或過低對企業都是

有害處的（Glebbeek and Bax, 2004）。適

度的人員流動率是新陳代謝，流動率過高

對任何企業來說，皆可能影響企業的穩定

性，不僅人才培訓的費用會增高，或因高

度流動現象阻礙新血投入的機會。社工是

助人的專業，所提供的服務攸關案主權

益，故專業養成極為重要，流動率過高不

僅影響專業關係的建立，更不利於社工專

業的養成與累積。尤其是保護性或照顧機

構的社工，往往必須為案主權益花費極大

的心力，人力支援不足情況下，工作負擔

相當沉重，有時更面臨職業安全的風險。

若NPO薪資無法有效率地調整以彌補社工

所遭遇的職場壓力，不免引發人員高度的

流動率。

雖然NPO的薪資難以因應市場變動

而調動，但勞動捐贈所獲得的價值滿足及

工作的自由程度（degree of freedom），

可望作為非貨幣薪資誘因，用於彌補貨幣

薪資不足的部份，尤其是部份具有多重目

標的企業，非貨幣的誘因結構足以作為

貨幣薪資的替代（Bacchiega and Borzaga, 

2001）。相關文獻也顯示貨幣薪資雖然重

要，但並非唯一標準，工作自主性也是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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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與穩定就業的因素（Pestoff, 2000），

若自主性受限或支持不足，將是影響社工

流動率的關鍵（Kim and Stoner, 2008）。

價值滿足方面，非貨幣薪資誘因除可用於

促進捐贈勞動，也能提供實踐社會目標機

會，促發利害關係人持續參與，例如吸引

志願服務者補充人力，並在無法實施有效

監督的情形下，避免可能的投機行為。工

作自主性部分，主要是指機構內部利害關

係人自由程度，自由度的提升有利於受雇

者或相關利害關係人自主決定工作的角色

與目標，實踐自我目標。社工與案主的互

動及其後續的處遇，可謂是高度自主的工

作內容，畢竟在實際情況下，專業關係的

建立與處遇，很難由其他人監督或介入。

NPO的非貨幣薪資的誘因結構，可望作為

組織限制的調整機制，對社工人才培育頗

具實質意義。

二、人員管理

由於NPO無法將所有權配置給任何

人，故沒有實際的所有權人，形成前述所

謂自我管理極大化的組織。自我管理極大

化並不表示NPO的管理者可以為所欲為，

在日常營運方面，仍必須對董理事會及利

害關係人負責，以「他律」方式，例如主

管法規的會計規定；或採自律方式，例如

以年度報告書揭露資訊，彰顯管理效能，

達到責信要求。但在實際情況中，無論董

理事會或捐贈者可能因為監督的費用高

昂，例如要確認社會績效或複雜的財貨品

質，難以有效監督管理者，也沒有如營利

企業以股票等實質的機制，確保彼此利益

一致，僅能仰賴他律或自律機制確保管理

者之作為與使命相符。

自我管理極大化的經營特質，NPO

管理者雖不致自利，決策過程卻不免涉及

代理人問題（Hansmann, 1996: 243）。最

明顯的情況是，NPO管理者沒有實際的誘

因承擔擴大收益的風險，限縮調整薪資機

制的機會。前述討論提及，NPO雖缺乏有

效的監督機制，但管理者不會因為NPO利

潤不得分配的機制而自行提高薪資；相反

地，會為求穩定的薪資與工作，適時地降

低薪資，作為規避市場風險的補償。NPO

管理者的決策行為特質，在承平時期可視

為穩定營運的機制，若面臨市場競爭或風

險，則顯現出過度保守傾向。當外部環境

劇烈變化，NPO又難以有效回應市場，

不僅會減少開支維持服務，也會向外尋求

多元的財務來源。對習於接受捐贈的管理

者而言，會意識到捐贈環境更為競爭，謹

慎考量捐贈者對資源使用的途徑與績效要

求，對於自我管理可能產生的干擾。若

NPO為擴大收益自行發展創新服務或朝

向商業化發展，又不可避免遭遇交易費用

高，資訊不對稱和效益難以評估的挑戰，

使管理者裹足不前（Wilson, 2014）。畢

竟在薪資穩定的情形下，根本沒有任何實

際的誘因促使管理者承擔變化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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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清楚地認知只要能維持日常經營與提供

既有服務，就足以持續經營穩定自身工

作，但傾向規避風險的決策也將使NPO對

整體環境的應變能力更顯緩慢被動。

管理者規避風險的考量，不僅表現

在人事開支上，更可能影響社工的工作

價值或自主性，甚至限縮組織發展的範

圍。規避風險與成本考量的管理特質，使

NPO管理者傾向將焦點放在維持或擴大

特定的服務，考量使命與捐贈因素，通常

這類服務與顧客有直接的關聯性。若服務

的需求改變，或有創新的服務構想，管

理者未必希望嘗試改變作法，或反應相

對緩慢。當職場環境的彈性與發展受阻，

社工的熱情與成長機會受到抑制，對於組

織承諾僅剩下個案關照的責任，社工專業

發展將產生負面的影響。畢竟，捐贈勞動

的工作特質，社工必須獲得內在價值的滿

足，與組織承諾的情感中的投入或交換概

念相似（Bakan, Buyukbese, and Ersahan, 

2011）。是以，在NPO低於市場行情薪

資，或薪資成長空間受限的條件下，管理

者若希望穩定經營並維持服務品質，必須

在自身風險及補償社工的誘因機制之間尋

找替代作法，例如有效的溝通、提供更多

支持或提升決策參與，促進組織承諾以減

少人員流動情形。

三、行政干預

在前述管理者規避風險的情況下，為

維持組織經營必須尋找其他資源來源，爭

取政府資源將是重要選項。首先，相較於

捐贈環境變動，以及踏入市場的風險，來

自政府補助或契約委外對NPO而言，不需

要向資本投入任何資金，故尋求政府資源

是合理的選擇。其次，在某些特殊服務需

求或因特定時空條件，例如偏遠地區提供

個人照顧服務，NPO所提供的服務將成為

獨占市場，具有相當優勢，契約委外的競

爭效果作用並不明顯。第三，基於NPO提

供的服務或服務使用者的特質，某些複雜

的個人服務，或是基於弱勢市場的財貨，

更適合由其供應。前項因素使NPO積極

爭取政府契約，成為社會服務輸送的重要

環節。

爭取政府契約雖是相對合適且合理

的選項，卻也猶如雙面刃，可能造成依賴

及衍生干預問題（Verbruggen, Christiaens 

and Milis, 2011）。在依賴的部分，NPO

若長期投入契約，雖有助於仰仗政府資

源擴大使命，透過經驗與資源的積累建立

專業性，持續深化社區關係經營，但也可

能因此窄化服務範圍，排擠私人捐贈的機

會，限縮適應外部環境的能力，長遠觀之

不見得有利（孫煒，2016）。另方面，政

府也可能會利用NPO對於契約委外或政

府補助的依賴，在契約內容上占有優勢，

衍生行政上干預的疑慮，從契約內容中的

常見的交辦事項等字眼可看出端倪。契約

委外雖有助擴大就業機會，保障社工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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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卻也形塑政府與NPO的權力不等的

關係。官有垣與杜承嶸於2006年的調查顯

示，臺灣有四成三的組織表示與政府的互

動關係是「參與政府的服務方案之公開招

標」，福利服務型NPO與政府的關係多半

以經費補助作為重要考量；此外，近半受

訪組織表示與政府的關係為「接受政府派

員督導及機構評鑑」，可看出NPO與政府

的互動在夥伴關係之外，另存在行政上的

督導與評鑑（杜承嶸、官有垣，2019）。

督導與評鑑雖使NPO受制，若進一步考量

財貨特質，由政府實施督導或評鑑，實可

視為對服務品質監督與績效要求的適當機

制，其中差別僅在於程度問題。

NPO依賴契約委外或政府補助所衍生

的干預問題，實際上影響最大的將是社工

的工作內容（Healy and Meagher, 2004）。

契約委外在人力開支上的貼補，係相當重

要的資源。畢竟以提供服務為主的模式，

人事費用占據營運成本相當比例，而來自

政府的資源恰好足以貼補人事開銷，維持

服務輸送。但問題在於，契約委外通常是

短期的雇用職缺，若NPO過度仰賴契約

委外等政府資源，不願投入與建立人力資

本，將不可避免面臨人員更迭，影響專業

積累與服務輸送。若政府行政督導或評鑑

過於繁瑣，又欠缺人力支援，將增加社工

行政作業，壓縮工作自主性與自由度，即

使有來自非貨幣薪資作為補償，行政介入

與作業要求可能會抵消預期效果。繁瑣及

難以預期的行政要求使社工耗費心力，一

旦失去平衡將造成角色衝突或服務對象模

糊，甚至會排擠社工服務時間，間接影響

服務使用者權益（邱仕杰、劉美芝與周大

堯，2019）。當NPO管理階層傾向爭取政

府契約，非貨幣薪資與工作自由度的誘因

可能被行政干預抵銷，若雇用條件或薪資

又不見高於市場行情，將不可避免產生流

動現象。

肆、結語

社工薪資與流動所產生的人才培育

缺口，必須回歸NPO特質再行理解問題根

源。NPO的財貨或服務難以估值，及對市

場反應緩慢的財務特質，不免對社工薪資

產生若干限制，管理者在治理上也缺乏誘

因承擔改變的風險，傾向依賴政府契約，

隨之而來的行政干預又模糊社工價值與排

擠自由度。來自組織內部的限制，以及爭

取外部契約的趨勢，使社工勞動環境出現

低薪與流動現象。薪資的限制、管理者規

避風險的態度，以及契約委外下的行政要

求，皆可能形成社工離職的推力。管理者

為規避風險轉向尋求政府資源是合理的選

擇，但契約委外所產生依賴與行政干預

現象，確實不利於社工人才培育與組織發

展。長此以往，管理者規避風險決策的偏

好不免造成社工人才斷層、專業積累不穩

或創新動力不足困境，甚至喪失因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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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的能力。

NPO雖看似存在諸多不利條件，但

財務結構與服務特質也賦予經營的韌性，

以及非貨幣薪資的誘因，在特定領域中形

塑出獨特的競爭優勢，可供作為社工人才

培育之利基。歸納前述討論結果，本文提

出未來社工人才培育的初步建議。首先，

在實務單位方面，在現行社工薪資政策保

障下，管理者應設法增加非貨幣薪資的誘

因，促進社工的組織承諾，以及提供更為

充足的工作自主性，可行作法有提升基層

社工參與治理或決策的機會，以及適度投

入人力資本或擴編人力，建立穩健的行政

支持系統，降低社工的行政負荷，方有利

人才長遠發展。在行政部門方面，基於契

約委外的行政督導或評鑑仍有必要性，雖

可透過貨幣薪資補償契約委外衍生的短期

雇用問題，也可轉向思考政府如何重新回

歸服務管理者角色，適度簡化行政內容，

以支持關係取代權力監督，還給社工更多

的自主性，可行的作法如增聘專業外部督

導，從第三方提供更多元的行政支援或協

調。社工專業應建立在合適的職場基礎，

NPO管理階層與政府部門應重新理解組織

的特質與限制，為社工人才培育攜手尋找

突圍的契機。

（本文作者為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社會工

作學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 人才培育、社會工作、非營利組

織、契約委外、薪資

註　釋

註1： 〈監察院調查報告（108內調0009）〉。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n=133&s 

=6457。2020/11/20作者讀取。

註2： 同年全體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1至11月經常性薪資平均為38,678元。資料摘錄自行政院主

計總處2015年薪資及生產力統計。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39134&ctNode=527

&mp=4。2020/11/22作者讀取。

註3： 〈2018臺灣社會工作服務產業勞動調查〉。https://www.facebook.com/tpswunion/photos/? 

tab=album&album_id=1999143153734430。2020/11/22作者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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